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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持续抓好“校园餐”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、公共服务局）、市场监管局，

市教委有关直属单位：

近期，全国先后发生“浙江宁波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绞肉机

内生蛆虫”“四川自贡富顺华英实验学校疑似猪肉变质”“甘肃天

水市麦积区培心幼儿园发生部分幼儿血铅异常”等舆情事件，引

发社会广泛关注。“校园餐”事关学生健康成长、社会和谐稳定

及国家未来发展，为持续深化“校园餐”专项整治，坚决防止上

述类似问题发生，现就抓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规范添加剂使用。学校（幼儿园）要从正规渠道采

购食品添加剂，查验供应商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，禁止使用非食

品原料（如工业颜料、化工制剂）或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

加剂；严禁采购、贮存和使用亚硝酸盐（包括亚硝酸钠、亚硝酸

钾）。食品添加剂的保管要严格落实专人专柜（位），并与食品、

食品相关产品等分开存放。添加剂的使用要严格按照《食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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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—2024），明确允许使

用的种类和最大用量，做到计量使用、专册记录，保存详细的使

用记录，包括使用日期、种类、用量及相关负责人员信息。用容

器盛放开封后的食品添加剂的，应在容器上标明食品添加剂名

称、生产日期或批号、使用期限，并保留食品添加剂原包装。区

县教育部门要利用暑假组织开展学校书记、校长（园长）、分管

食堂副校长（副园长）和食堂负责人开展业务培训，推动全面掌

握食品添加剂等食堂管理“应知应会”内容。

二、强化食材供应管理。各区县教育部门要会同市场监管等

部门做好大宗食材集中采购，选择资质齐全的大宗食材及原料供

货企业，签订采购合同时应当明确供货企业食品安全责任和义

务。供货企业应当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要求，严禁非法“转包”，不得随

意分包；确需“分包”的，须经招标单位同意后方可实施。各区

县市场监管、教育部门要按照《关于开展校园食材集中配送企业

食品安全规范提升行动的通知》（渝市监发〔2025〕53 号）要求，

全面督促校园食材配送企业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严格落

实食品安全日常管理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，严密防范化

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，大力提升食品安全数字化管理能力，切实

加强食品安全应急处置；督促学校（幼儿园）加强食材验收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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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“双人或多人联检”查验制度和复称制度，按规定索证

索票，对于验收不合格的食材，依法及时处理。

三、升级食堂智慧管理。各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加快对食堂物

联感知设备的共享，视频感知资源要全面接入“餐饮安全在线”，

做到“应接尽接”，并确保各视频感知设备的持续在线可视；迭

代升级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+AI”场景，实现精准驱鼠、实时语

音预警和远程视频调度等功能。要加快对食材库房、食材储存柜、

食品留样柜、菜品保温箱等重点区域、重点部位增补新建智能挡

鼠板、物联电子秤、温湿度传感器等感知设备，实现对原料查验、

贮存等过程管理实时监测。大力提倡使用智能油水分离器等设备

对反餐饮浪费工作进行智慧管理，对餐厨垃圾进行科学分类。食

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要熟练使用“重庆阳光食品”APP，实时掌

握食堂食品安全现状和风险隐患情况，要定岗、定责、定人，及

时核实、整改违规行为。鼓励食材供应商和学校（幼儿园）使用

“阳光供应链”进行阳光采购，实现食材来源可溯、价格可查。

四、创新排查问题方式。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、教育部门要

共享“重庆阳光食品”信息平台相关权限，增加信息平台回放功

能，利用暑假“窗口期”通过“阳光厨房”回看学校（幼儿园）

食堂往期监控视频，发现食品卫生处置不规范、操作不当等问题，

及时督促整改。要督促学校负责人全面熟悉运用本校食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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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驾驶舱”，实时掌握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现状和履行主体责任情

况。鼓励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，主动发现问题，督促立行立改、

全面整改，坚决不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遗留至新学期，实现食堂

食品卫生安全源头可溯、数据可查、过程可控，确保学生吃得放

心、家长安心。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7 月 16 日


